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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川清终 2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中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四十五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罗中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崔梅楠，北京金杜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昱俊，北京金杜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四川鲁梅克斯绿色产业股份有

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镇三强西路 22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孔德序，董事长。

上诉人中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食公司）不服四

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川 01 清申 36 号民事裁定，向

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，现已审

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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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食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四川鲁梅克斯绿色产业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鲁梅克斯股份公司）进行强制清算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鲁梅克斯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孔德

序，主体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，注册资本金为 22900

万元，成立日期为 1997 年 12 月 2 日，登记机关为成都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住所地为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镇三强西路 22 号，

股东信息为成都畜联肉业有限公司、成都市双流县供销社工业联

合公司、募集个人股、四川省双流县畜联商场有限责任公司、成

都市供销合作社畜产品联营公司（以下简称成都畜产品公司）、

四川省双流县畜联东升商场有限责任公司、四川省双流县广都大

厦。

鲁梅克斯股份公司，原公司名称为成都畜联实业股份有限公

司，系 1997 年 4 月经成都市股份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

设立，由成都市双流县供销社工业联合公司与成都供销合作社畜

产品联营公司、四川广都大厦、四川畜联商场有限责任公司、四

川双流畜联东升商场有限责任公司、成都畜联肉业有限公司进行

资产重组后更名为“成都畜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公司股本总

额为 12000 万股，其中法人股股东持有 8400 万股，个人股股东持

有 3600 万股。

1998 年至 1999 年间，中食产业集团鲁梅克斯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中食鲁梅克斯股份公司）与成都畜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协

商投资事宜由中食鲁梅克斯股份公司以 6000 万元无形资产及

4000 万元种子投资入股成都畜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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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 年 3 月 8 日，四川省双流县广都大厦（甲方）、双流县

供销社工业品联合公司（乙方）、成都畜产品公司（丙方）作为

转让方，与受让方中食鲁梅克斯股份公司（丁方）签订《股权转

让协议书》，约定转让方将成都畜联股份公司 1235 万股以 1235

万元价格转让给中食鲁梅克斯股份公司。1999 年 4 月 27 日，成

都畜联股份公司作出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，批准前述股权转让并明

确中食鲁梅克斯股份公司持有成都畜联股份公司 1235 万股股份，

占公司总股份的 10.29%。

鲁梅克斯股份公司募集的自然人股东有 3000 余人，鲁梅克斯

股份公司因故委托成都托管中心回购自然人股东的股权，从 2014

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，已经回购 1800 余人股份，尚余 1300

余人股份未进行回购。当时为解决遗留问题，处置了鲁梅克斯股

份公司的土地，处置款项 4000 万元左右均交给了成都托管中心，

由成都托管中心负责回购，即 2012 年 8 月 7 日双供组〔2012〕9

号中共双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文件《中共双流县供销合作

社联合社党组关于县供销社“债转股”（鲁梅克斯股份）遗留问

题处置方案建议意见的请示》的附件《县供销社“债转股”（鲁

梅克斯股份）遗留问题处置方案建议意见》中所载明的“……该

宗土地处置款项由鲁梅克斯股份公司转款专户管理，专项用于解

决鲁梅克斯股份公司包括‘债转股’在内的所有自然人股问

题……”。

2012 年 8 月 23 日，鲁梅克斯股份公司召开董事会，同意双

流县委常委会议关于鲁梅克斯股份公司遗留问题处置方案，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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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鲁梅克斯股份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，完成对自然人股东股份回

购后，与四川省双流县畜联大饭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畜联

大饭店公司）再进行资产重组。

2014 年 7 月 10 日，鲁梅克斯股份公司与畜联大饭店公司签

订《资产整合和股权重组的协议》，鲁梅克斯股份公司并入畜联

大饭店公司，重组后畜联大饭店公司的持股比例为中食公司特有

51%股权，成都畜产品公司持有 39%股权，四川双流县广都大厦持

有 10%股权，重组后畜联大饭店公司承继鲁梅克斯股份公司的债

权债务和未尽事宜。同日，畜联大饭店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，批

准了鲁梅克斯股份公司与鲁梅克斯股份公司签署的《资产整合和

股权重组的协议》。

2017 年 6 月 13 日，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书，以鲁梅克斯股份公司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

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为由，吊销鲁梅克斯股份公司

营业执照。

中食公司诉鲁梅克斯股份公司及中食鲁梅克斯股份公司股

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，一审法院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作出（2022）

川 01 民初 6713 号判决，判决认定如下事实：“2004 年 11 月 10

日，中食公司与中食鲁梅克斯股份公司签订《关于代偿银行贷款

偿付事宜的协议书》，协议载明：中食鲁梅克斯股份公司无力偿

还借款，中食公司履行连带保证责任，向银行偿还本息共计

20349952 元，中食鲁梅克斯股份公司自愿将其持有的四川鲁梅克

斯股份公司 11235 万股份用于抵偿前述债务。2005 年 3 月 7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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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梅克斯股份公司形成 200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，会议通过中食鲁

梅克斯股份公司将其持有的鲁梅克斯股份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

中食公司的协议”。该案判决：1.确认中食公司为鲁梅克斯股份

公司股东，持有鲁梅克斯股份公司 11235 万股股份；2.鲁梅克斯

股份公司将中食公司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。

在听证过程中，鲁梅克斯股份公司的股东成都畜产品公司称

其愿意尽快和中食公司协商共同成立清算组，自行清算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鲁梅克斯股份公司存在自然人股东没有清退

完毕等历史遗留问题，并且在听证过程中，股东成都畜产品公司

表示股东存在自行清算的意愿，需要中食公司配合共同完成历史

遗留问题的处理并共同成立清算组完成清算。股东组成清算组完

成公司的清算是股东的一项法定义务。从经济的角度出发，在股

东可以自行组成清算组完成清算的情况下，不必通过司法强制的

手段对进行清算。本案中，股东成都畜产品公司、中食公司既然

都有清算的意愿，则鲁梅克斯股份公司可以通过自行清算完成公

司的正常退出市场，因此中食公司申请强制清算的条件暂不成就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第一百八十条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

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

十七条第一条第十一项规定，裁定：对中食公司的申请，不予受

理。

中食公司不服，向本院上诉称：一、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，

鲁梅克斯股份公司符合强制清算条件。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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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吊销公司营业执照，

但至今已近 7 年的时间公司因股东分歧导致公司未清算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第一百八十条、第一百八

十三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

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规定，公司逾期未成立清算组，中

食公司作为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，人民法

院应予受理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。二、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

实错误，畜产品公司并非鲁梅克斯股份公司股东。鲁梅克斯股份

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22900 万元，目前，中食公司持有 11235 万股，

占比 49.06%；自然人股东共持有 11585 万股，占比 50.58%；四川

什邡东方石化装备有限公司持有 80 万股，占比 0.36%。前述两家

法人股东及自然人股东已合计持有公司全部 22900 万股股份，畜

产品公司并非公司现存股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

年修正）第八十一条第五项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

理条例》第八条第一项规定，公司的章程及工商登记信息仅能证

明成都畜产品公司系公司的发起人股东，而非公司现存股东，一

审法院在畜产品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系公司现存股东的情

况下，不但允许其以股东身份发表意见，还在一审裁定中认定畜

产品公司系公司现存股东，采纳了畜产品公司以股东身份发表的

意见，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下，作出错误裁定，依法

应予纠正。三、一审裁定认为股东可自行清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

鲁梅克斯股份公司无法自行清算。鲁梅克斯股份公司自 2017 年已

被吊销营业执照，中食公司就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与公司股东及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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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多次协商无果，至今长达 7 年的时间公司都无法自行成立清算

组进行清算。为解决公司清算问题，中食公司曾于 2022 年 1 月向

法院申请对公司强制清算，但畜产品公司及公司部分高管在该案

中反复就中食公司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，导致法院不予受理中食

公司申请，中食公司只能另行起诉确认其公司股东资格。在提出

本案申请后，中食公司再次与公司高管进行沟通，但掌握清算所

必需材料的高管拒绝提供清算材料，导致公司根本无法自行清算。

其一，公司 50.58%的股份分散在约 1400 名自然人股东中，公司

股东大会无法完成召集并作出自行清算的决议。其二，公司是否

满足自行清算条件需要对“公司财务资料等自行清算必须材料的

完备程度”“公司相关人员的配合程度”等客观条件进行评价，

希望自行清算的意愿不代表自行清算的客观条件成就。其三，根

据公司现已关停情况和高管人员不提供清算材料的现状，客观上

无法自行清算也无法制定出清算方案。其四，在本案中，畜产品

公司不是公司股东，根据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，畜产品公司不能

就公司清算事宜进行表决，其希望自行清算的意愿不能认定为是

公司全体股东意愿。其五，鲁梅克斯股份公司资产以不动产为主，

如果坚持自行清算，需要中食公司与上千名自然人股东就自行清

算的各项事宜达成一致，在不动产变价形势走低的情况下，反而

不利于维护各股东利益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。四、鲁梅克斯股份

公司自然人股东清退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，强制清算更利于公平

合法保护全体股东权益。关于自然人股东清退问题，公司已将部

分资产处置款项支付托管中心，委托其回购自然人股东股权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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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人股东与托管中心办理股权回购手续即解决自然人股东清退问

题。因此，公司强制清算对自然人股东的清退工作不会产生任何

负面影响，相反，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后，清算组的清算工作

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，更能保障清算工作合法高效开展，更

有利于保护未清退自然人股东的合法利益，更有利于平息和安抚

未清退自然人股东的情绪，促进社会稳定。综上，一审裁定认定

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，依法应予纠正。中食公司依法提起上诉，

请求：1.依法撤销（2023）川 01 清申 36 号民事裁定；2.指令四

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中食公司对鲁梅克斯股份公司的强

制清算申请。

本院查明：据鲁梅克斯股份公司《章程》记载，成都畜产品

公司系认缴 6570 万元股份的发起人。据成都托管中心股权账户卡

记载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21 日，成都畜产品公司在鲁梅克斯股份

公司的股权数量为 47029000。

针对一审法院作出的（2022）川 01 民初 6713 号民事判决，

成都畜产品公司认为该判决确认中食公司为鲁梅克斯股份公司股

东，损害了其合法权益，已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。目

前，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。

本院认为，公司强制清算属于非诉程序，解决的是程序问题，

对于当事人之间的股权争议等实体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应当

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。在本案中，中食公司与成都畜产品公司

对彼此主张的鲁梅克斯股份公司股东身份及其股权份额尚存在较

大争议，鲁梅克斯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尚不明确，不适合启动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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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清算程序。此外，强制清算是在公司不能自行清算的情况下启

动的司法清算程序，应当具有司法强制介入的必要性。中食公司

与成都畜产品公司均同意对鲁梅克斯股份公司进行清算，原则上

可以通过自行清算解决相关争议。中食公司主张鲁梅克斯股份公

司存在不能自行清算的障碍，但其在鲁梅克斯股份公司出现解散

事由后从未提议召开股东会进行自行清算，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存

在自行清算不能的具体事由。中食公司在此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

对鲁梅克斯股份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尚缺乏必要性。一审法院裁

定不予受理中食公司的申请并无不当，本院予以维持。综上，中

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江 铮

审 判 员 唐楠栋

审 判 员 段 玲

二〇二四年九月六日

法 官 助 理 刘玉强

书 记 员 文龙燕


